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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第41条第4项规定：对于行政的终局决定，
以及（在符合国内法对有关案件重要性的司法管辖规定的前提下）至少对案件是非的初审司法判决中
的法律问题，诉讼当事人应有机会提交司法当局复审。
为了符合TRIPS协议的这一要求，我国于2001年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对《商标法》进行了相应的修
改，变“行政终局”为“司法终局”，即对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有关商标是
否准予注册、是否应予撤销的商标确权行政裁决，赋予了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由于履行商标确权案件行政审查职责的商标评审委员会位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辖区，因此，我
院一直肩负着对商标确权行政案件的专属管辖职责， 成为审理此类案件的全国惟一的一审法院。
在现行《商标法》进行修改前，商标确权案件为“行政终局”，我院从未对这类案件进行过研究，商
标确权案件从“行政终局”到“司法终局”的转变，对我院的司法能力提出了极大挑战。
近年来，这类案件不仅在数量上逐年增加，而且具有涉外案件比例高、涉及知名企业多的特点。
这些案件的处理结果，不仅会直接影响当事人（绝大多数为世贸组织成员公民）的权益，也会影响到
我国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国际形象，故而双方当事人乃至社会各界均给予了极大关注，这对我们的司
法审查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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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标确权案件是对商标驳回复审、异议复审、争议和撤销案件的总称。
本书中，编者通过对已审结的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和研讨，并提出对具体问题
的解决意见，指导审理类似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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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1982年颁布的《商标法》中即引入了显著性条款，1993年修改的《商标法》中该条款未作变化
，2001年修改的《商标法》又对其进行了相应的丰富及充实。
在1982年及1993年的《商标法》中，有关显著性的原则条款体现在第七条，即“商标使用的文字、图
形或者其组合，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
具体条款则体现在第八条的第（五）、（六）项中，该两项中规定，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和图形；以及
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该阶段，不符合显著性条款的商标不仅禁止注册，亦禁止使用。
2001年修改的《商标法》，在坚持上述显著性原则的基础上，对其作了进一步的充实。
其原则条款为第九条，即“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
合法权利相冲突”。
具体条款则体现在第十一条及第十二条，其中第十一条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一）
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二）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
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三）缺乏显著特征的。
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
”其第十二条规定，以三维标志申请注册商标的，仅由商品自身的性质产生的形状、为获得技术效果
而需有的商品形状或者使商品具有实质性价值的形状，不得注册。
该阶段，不具有显著特征不再是禁用情形，而是禁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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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标确权行政审判疑难问题研究》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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